武汉市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自查表
企业名称(盖章):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自 查 内 容
	自查结果

	
	有
	无

	公

示

情

况
	1、公示“五证”
	
	

	
	2、公示《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认购协议》样本
	
	

	
	3、公示《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和《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4、公示商品房价目表（包括每套房屋建筑面积、公摊面积、销售单价、价格执行时间、销售状态、前期物业收费标准等）
	
	

	
	5、公示《业主临时公约》和《前期物业管理协议》样本
	
	

	经

营

行

为
	1、未取得《武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进行预售、预租，发放购房金卡、VIP卡、会员证，排队发号、内部认购等形式的销售行为，收取定金、订金、诚意金或预付款的行为
	
	

	
	2、自取得《武汉市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之日起10日内未开盘销售；开盘后预留房源、捂盘惜售、囤积房源的行为
	
	

	
	3、商品房预售合同未在网上即时备案的行为
	
	

	
	4、在签定《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和《认购协议》条款内容时，免除出卖人责任、加重买受人责任，或排除买受人合法权利的行为
	
	

	
	5、签定《武汉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时未落实购房“实名制”；商品房买卖合同签定后为买受人更名的行为
	
	

	
	6、向买受人收取合同约定外的费用的行为
	
	

	
	7、未按《房地产广告发布暂行规定》发布房地产广告；发布不实价格和销售进度信息、恶意炒作、哄抬房价的行为
	
	

	
	8、将不符合交付使用条件的商品房擅自交付使用；逾期交付不按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的行为
	
	

	
	9、公司及从业人员行贿的行为
	
	

	其

他
	市、区开发办工作人员在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审查和商品房预售许可环节是否存在利用职权索贿受贿的行为
	
	


注：本表以项目为单位填报。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2007年  月   日
